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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家司法考试应试教程》第一、二、三版以其权威、针对性强赢得了前几届考生的普遍好评，是我
国司法考试最受欢迎的备考用书之一，也是全国司法考试靠实力、靠特色赢得读者青睐的教程。
考前考后，都有不少读者来电给予本套教程极高的评价。
据读者反映（编委会查证），前三届国家司法考试试题绝大部分内容在本套教程中都有提示，其中，
有不少试题跟教程提示完全一致。
对于读者的厚爱，编委会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帮助2005年考生做好备考准备，我们根据前三届国家司法考试命题特点及所掌握的相关内部信息，
对第三版教程进行了全面修订。
新教程，无论是内容上还是版式上都做了很大的修改。
1.科目设置方面：本书严格按照司法考试试卷的科目设置，极其方便考生的学习。
2.内容方面：按标准规范教程形式编写，根据广大读者建议，特请各编作者筛选出各章节的重点法条
置于各章节后；考虑到司法考试重点知识考核的重复率比较高，本次修订时，我们特请编写组将2002
～2004年三年的司法考试真题按序列于相关章节之后，这非常有利于考生把握重点知识并预测2005年
的命题方向。
本套教程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1.专家主笔。
务实权威本套教程由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司法部等校院及司法机构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编写。
各科主编均由在各自法学领域久负盛名的专家担任并亲自编写，他们不仅是学术大师，也是司法实务
的专家，对司法考试更是有深入研究和探索，成为各类司法考试培训班争相聘请的名师。
这是保证本书具有权威性、高质量的根本因素。
2.紧扣大纲。
高效实用广大应试者无论是应届毕业生，还是社会在职青年，学习和工作都很忙，然而部分司法考试
教程内容庞杂，重点不突出，往往会使考生朋友浪费许多宝贵的时间。
本套教程充分考虑到这些特点，严格按最新大纲要求编写，重点突出，详略得当，重点阐述常考必考
内容，删除了不考内容。
每章后附有该章重点法条和试题分析，这样读者可以结合起来记忆，高效实用，针对性强。
3.内容全面。
重点突出司法考试要求考生朋友们有深厚的法学功底，同时具有广博的法学知识。
法律体系庞大繁杂、法律条文浩如烟海，但常考必考内容往往却很少，关键在于全面系统掌握基础知
识的前提下，抓住重点。
本套教程基本涵盖了司法考试的全部重点内容，从法理到实务，从考试的基本知识到应试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律条文与考题分析都作了详细的阐述解答；同时又能使广大考生朋友抓住并深入领会考试重
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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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应试教程(第3分册)(第4版)》内容简介：为帮助2005年考生做好备考准备，我们
根据前三届国家司法考试命题特点及所掌握的相关内部信息，对第三版教程进行了全面修订。
新教程，无论是内容上还是版式上都做了很大的修改。
1.科目设置方面：《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应试教程(第3分册)(第4版)》严格按照司法考试试卷的科目设
置，极其方便考生的学习。
2.内容方面：按标准规范教程形式编写，根据广大读者建议，特请各编作者筛选出各章节的重点法条
置于各章节后；考虑到司法考试重点知识考核的重复率比较高，本次修订时，我们特请编写组将2002
～2004年三年的司法考试真题按序列于相关章节之后，这非常有利于考生把握重点知识并预测2005年
的命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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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节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在我国是两种独立的民事制度。
宣告失踪不是宣告死亡的必经程序，两者在申请条件、法律后果、被撤销后财产的返还等一系列法律
问题上，都不相同。
一、宣告失踪（一）宣告失踪的概念宣告失踪是指公民离开自己的住所，下落不明达法定期限，经利
害关系人申请，由人民法院宣告其为失踪人的制度。
在我国，宣告失踪的法定期限为2年。
（二）宣告失踪的法律要件宣告失踪的构成要件有：1.须有公民下落不明的事实。
所谓下落不明指公民离开最后居住地没有音讯的状况。
下落不明的时间应从该公民离开最后居住地后音讯消失之日起算；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应从战争结
束之日起算；2.须经利害关系人申请。
利害关系人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其他有民
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3.须下落不明满2年；4.须由人民法院宣告。
（三）宣告失踪的效力宣告失踪法律制度的效力在于：1.为失踪人确立财产代管人；2.明确代管人的职
责。
公民被宣告为失踪人后，其民事主体资格仍然存在，因而不产生继承的法律后果，与其人身有关的民
事法律关系也不发生改变。
《民法通则》第21条规定：“失踪人的财产由他的配偶、父母、成年子女或者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
朋友代管。
代管有争议的，没有以上规定的人或以上规定的无能力代管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人代管。
失踪人所欠的税款、债务和应付的其他费用，由代管人从失踪人的财产中支付。
”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有权从失踪人的财产中支付失踪人所欠税款及应付的其他费用，包括支付失
踪人应付的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以及履行失踪人被宣告失踪前签订的合同及其他义务等。
代管人追索失踪人的债权所取得财产，应为失踪人所有，由代管人管理。
代管人为失踪人清偿债务应以失踪人的全部财产为限，代管人管理失踪人财产所支出的费用，可以从
失踪人的财产中支付。
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拒绝支付失踪人所欠税款、债务和其他费用，债权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
将代管人列为被告。
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向失踪人的债务人要求偿还债务的，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代管人管理失踪人的财产，应尽善良管理人的民事义务，不得侵害失踪人的合法权益，否则应以他自
己的财产承担赔偿责任，失踪人的其他利害关系人还可以同时申请变更财产代管人。
（四）失踪宣告的撤销《民法通则》第22条规定：“被宣告失踪的人重新出现或者确知他的下落，经
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撤销对他的失踪宣告。
”失踪宣告一经撤销，代管人的代管权随之终止，他就应当将其代管的财产及其收益交还给被撤销宣
告失踪的人，并将代管期间对其财产管理和处置的详细情况告知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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